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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教育” 或“公司” ）于2017年3

月14日和2017年8月30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了《公司关于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临：2017-005）、《公司关于签订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临：2017-048）。 公

司（作为委托人）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或“管理

人” ）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或“托管人” ），成立高客

专享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分别签订了《高客专享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

下简称“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高客专享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

和相关附件资料。

根据公司第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班子的授权， 并结合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需

要，2018年8月22日，因公司名称发生变更，公司与方正证券及宁波银行签订了《高客专享2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2018年11月16日，公司与方正证券及宁波银

行签订了《高客专享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三》” ），《补充协议三》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和补充原管理合同条款

（一）对资产管理合同第十四条“资产管理业务的费用与税收” 第(二)款第3项“业绩报

酬” 进行变更。

原合同约定为：

“3、业绩报酬

扣除委托人初始及追加委托资产中的证券资产自身价格波动造成的损益和按委托人指令

（如有）进行投资产生的损益影响之后的投资收益，当投资收益小于或等于0时，不提取业绩报

酬；当投资收益大于0时，委托人应该按本计划所获投资收益的10%向管理人支付业绩报酬。 即

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10%。

管理人业绩报酬计算公式：

业绩报酬=投资收益×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其中： 投资收益为扣除委托人初始及追加委托资产中的证券资产自身价格波动造成的损

益和按委托人指令（如有）进行投资产生的损益影响之后的收益。

具体说明如下：

其他费用的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但需征得委托人同意。

管理人的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由管理人计算并计提，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每年11月

20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委托资产提取日或合同终止日任一日期。 业绩报酬计提

区间为上一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含）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含）

管理人业绩报酬的支付：管理人计算并计提的业绩报酬经与托管人核对无误后(管理人可

先与委托人核对一致)，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用于业绩报酬支付的划款指令，托管人收到指

令后予以执行。 ”

现变更为：

“3、业绩报酬

业绩比较基准为0%/年。当投资收益小于或等于0%/年时，不提取业绩报酬；当投资收益大

于0%/年时， 委托人应该按本计划大于0%/年部分所获投资收益的10%向管理人支付业绩报

酬。 即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10%。

管理人业绩报酬计算公式

业绩报酬=�投资收益×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其中： 投资收益为扣除委托人初始及追加委托资产中的证券资产自身价格波动造成的损

益影响之后的收益。 具体说明如下：

计算：

在任何一期委托资产的委托期限到期前， 管理人有义务将该期委托资产中除委托人交付

（包括初始交付和追加交付）的、委托资产中股票名称为“***” 的股票外的其余股票全部卖出

变现；但如因客观原因无法变现或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不予变现的，管理人可不进行变现。

（3）委托投资的投资收益（扣除“委托资产自身损益” 后）的计算式：

设期初委托资产净值为V

1

；期末委托资产净值为V

2

；

若期间发生现金提取，则应扣减与提取现金等额的初始委托资金；

设委托资产的投资收益（扣除“委托资产自身损益” 后）为x：

x=V

2

-V

1

-期间追加委托股票资产初始市值+期间提取现金-期间追加现金-profitA-profitB

管理人的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由管理人计算，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每年11月20日

（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委托资产提取日或合同终止日。 业绩报酬计提区间为上一次

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含）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含）。 但第一个“业绩报酬计提区间” 从本合

同下的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不含）计至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后的第一个业绩

报酬计提日（含）。

管理人业绩报酬的支付：管理人计算并计提的业绩报酬，经与委托人核对一致后，由管理

人向托管人发送用于业绩报酬支付的划款指令和委托人确认无误的证明文件， 托管人收到指

令后根据划款指令金额进行划款。 ”

二、补充约定追加资产相关信息

根据《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之补充协议》条款约定，管理人以《追加通知书》通知公司追加

相应标的股票，具体如下：

本次追加委托资产的总量为委托人持有的交大昂立证券（股票代码： 600530） 500万股。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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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发布。 《意见》发布后，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昂立教育” ）关注到相关媒体进行了《学前教育新规禁止民办园上市超20家A股公

司将受哪些影响》、《多家A股公司紧急回应！ 学前教育新政冲击波：港股教育板块急跌机构火

线解读》等报道。 该些报道中提及了公司在教育培训领域所进行的幼儿教育的相关内容。 公司

现就相关内容说明如下：

公司目前主要以教育培训为主营业务，主要涉及K12教育、职业教育、国际教育、幼儿教育

等业务领域。

在幼儿教育业务领域， 公司主要以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南洋昂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昂洋科技” ）为平台开展业务，主要运营直营幼儿园和托育早教中心。

2017年度，昂洋科技公司总资产为296.8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28.48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47.58万元，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非常低，基本无影响。

2018年年内，昂洋科技公司在重庆和上海分别新设“昂立润萌” 和“绿杉谷” 两个高端托

育早教中心品牌， 在建1所直营幼儿园 （山东济南地区），3所托育早教中心 （上海和重庆地

区），均是举办营利性幼儿园和早教中心。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学习《意见》的相关内容，积极研究后续发展措施，坚决落实《意

见》要求，规范开展公司幼儿教育业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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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8年11月16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

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的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

涛、向中华、杨彬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和堂（海

南）” ）签署了《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

协议》” ）， 江昌政、 江山、 董静涛、 向中华、 杨彬将其分别持有的升达集团53.46%、

28.88%、11.72%、5.63%、0.32%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转让完毕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2、本次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股权结构变更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

实际控制人由江昌政先生变更为单洋先生，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升达集团，未发生变化。

3、虽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但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股权变更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接到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通知：2018年11月16日，升达集

团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与保和堂签署了《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

中华、杨彬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将其分别持有的升达集团

53.46%、28.88%、11.72%、5.63%、0.32%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海南），转让完毕后，公

司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将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升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江昌政，上述股权转让事

项完成后，升达集团仍持有上市公司25.34%的股份，保和堂（海南）将持有升达集团100%

的股权，成为升达集团唯一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江昌政先生变更为单洋先生。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江昌政

身份证号码：5101031954********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

2、江 山

身份证号码：5101061980********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

3、董静涛

身份证号码：5101021963********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沙路****

4、向中华

身份证号码：5111321963********3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百卉路****

5、杨 彬

身份证号码：5101031959********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单洋

注册资本：5,000万

公司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5号百方广场百方大厦18B房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企业投资管理，农业开发，渔业开发，林业开发、农产品、

海产品、食品包装材料，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农产品、海产品加

工。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日，单洋持有保和堂（海南）98%的股权，郝靖伟持有保和堂

（海南）2%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的风险及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江昌政先生变

更为单洋先生。

2、虽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设定了违约条款，但依然存在若交

易各方未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各自义务的风险， 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

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4、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情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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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B栋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9,321,49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5.1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邬碧峰、王继民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321,497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董一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继峰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

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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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127,682,923.91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全面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安科” ）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4），于2018年8月31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为方便投资

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深圳市威大医疗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高洪江、李峰、丁训明；

史前乐园（北京）旅游

文化有限公司

保 证 合 同

纠纷

4,915,600 已开庭，待判决

2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165,625.50 已撤诉

3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绿地地产集团徐州东

部置业有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969,418.40 已结案

4

北京广兴无限系

统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437,884 已裁决

5

苏州润阳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775,478.7 和解协议谈判中

6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龙放建筑智能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1,148,327.52 二审已开庭

7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公主岭市志龙装饰装

潢有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650,813.66

已裁决，移交法院执

行

8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81,510,000 已申请撤诉

9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42,132,742.36

已裁决，已向法院提

交执行申请

10

南通联泰网络系

统集成工程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736,955.17 已开庭，待判决

11

江苏中信博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144,500

已裁决，已申请强制

执行

12

江苏中信博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37,387.15 已开庭，待判决

13

兴业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29,816,301.24 已开庭，待判决

14

兴业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27,650,689.2 已开庭，待判决

合计 -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贵阳第一建筑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绿地

集团（贵阳白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523,667.28 已开庭，待判决

2

南京金勉智能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143,250.61 已开庭，待判决

3

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103,812,

334.20

尚未开庭

4

上海添晟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长风生态

商务区物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中安消（上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 屋 租 赁

合同纠纷

151,295 已开庭，待判决

5 王育华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股 权 转 让

款纠纷

4,473,862.40 尚未开庭

6

山东鸿儒电梯有

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3,589,123 尚未开庭

7

山东豪视德智能

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中安科股份有

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3,750,000 已开庭，待判决

8

北京一亩地儿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477,900 尚未开庭

9

北京中科科工技

术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

中心、北京中天众达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755,038.00 已开庭，待判决

10

北京思保科技有

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638,069.00 尚未开庭

11

宝胜科技创新股

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929,636.70 尚未开庭

12

浙江大华科技有

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1,842,894.75 尚未开庭

13

江苏帝一集团有

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444,527.80 尚未开庭

14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服 务 合 同

纠纷

441,458 尚未开庭

15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服 务 合 同

纠纷

446,523 尚未开庭

16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34,476.88 尚未开庭

17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45,058 尚未开庭

18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技 术 服 务

合同纠纷

168,842 尚未开庭

19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124,231 尚未开庭

20

天津普泰国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技 术 服 务

合同纠纷

375,375 尚未开庭

21

北京同人天地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 品 采 购

合同纠纷

102,702 尚未开庭

22

北京安集瑞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472,617 尚未开庭

23

包头市昌宏艺达

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625,097 尚未开庭

24

西安博奥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3,314,945.29 尚未开庭

合计

127,682,

923.91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1、原告：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高洪江、李峰、丁训明

第三人：史前乐园（北京）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三被告系史前乐园（北京）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前乐园公司” ）的主要股东（三被告合计持股

99%）。 2017年5月31日，原告与史前乐园公司签订《黄松峪博物馆改建项目合同》。合同约定付款分四次进行，出具验收报

告当月进行第一次付款600,000.00元；出具验收报告次月进行第二次付款1,400,000.00元；出具验收报告第三个月进行第

三次付款1,400,000.00元；出具验收报告第四个月进行第四次付款1,400,000.00元。 若甲方不能按期履行付款义务，甲方

主要股东及负责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同期，三被告向原告出具《不可撤销担保承诺函》，共同承诺：“对于主合同中史前

乐园（北京）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017年9月25日，经史前乐园公司申请，基于谅解，原告与

其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史前乐园公司的付款方式变更为：2017年10月20日前支付100万元，2017年12月20日前支付160

万元，2018年5月21日前支付220万元。 然截至起诉之日，史前乐园公司尚未依约支付任何款项，三被告也未履行连带还款

义务。原告认为，史前乐园公司未如约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补充协议》，宣布全部债权提前

到期，并要求三被告对史前乐园公司所负债务立即连带偿还。

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有权解除《补充协议》，主张全部债权提前到期；2、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工程款

4,800,000.00元整（大写肆佰捌拾万元整）；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01月10日，为

115,6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4,915,600元（大写肆佰玖拾壹万伍仟陆佰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均

由三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2、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之间签订的《产品采购合同》；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合同预付款165,625.5元；3、仲裁申请费用由被申请人

承担。

进展情况：已撤诉

3、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绿地地产集团徐州东部置业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徐州绿地高铁H地块智能化工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87,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按如下标准支付利息：其中工程尾款762,650元自

2015年8月5日起暂计至2017年6月20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68,612.38元； 部分质保金74,610元自2014年11月5日起暂计

至2017年6月20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9,922.21元；剩余质保金49,740元自2015年10月30日起暂计至2017年6月20日的同

期银行贷款利息3,883.81元（实际应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共暂计82,418.4元。 上述工程款及利息共计

969,418.4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结果如下：1、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绿地地产集团徐州东部置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工程款887,000元，并支付利息；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受理费及保全费共计11,747.5元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二审已判决，判决结果如下：1、撤销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391民初1868号民事

判决；2、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绿地地产集团徐州东部置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

887,000元以及相应利息；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495元，减半收取为6,747.5元，保全费5,000

元，由被告承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95元，由被告承担。

公司已收到执行款项，该案件已结案。

4、申请人：北京广兴无限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北京广兴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请求如下：1、要求中安消技术支付拖欠的

货款437,884元；2、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进展情况：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货款437,884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截至2018年9月3

日的延期付款利息5,291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37,88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3、本案仲裁费22,277元（已由申请人全额预交），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5、申请人：苏州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苏州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付未支付的合同价款合计570万元；2、裁决被申请人按照两份《产品采购合同》7.1条的约定，支付违约金283,360.27元

（以57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30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请求支付至

实际支付之日；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5万元；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5,000

元（如有）。

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剩余款项5,700,000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本案公证费1,024元；3、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保全费5,000元；4、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5、本案仲裁费69,454.7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已申请强

制执行。

进展情况：公司已经向苏州润阳支付了案款200万元。 现和解协议谈判中。

6、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龙放建筑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人民币916,604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31,723.52元（暂计至2017年11月13日，应计算至被

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上述货款及违约金共计1,148,327.52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法院已判决，判决结果：1、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916,604元；2、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以3,620,68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6日起计算至2017年7月27日；3、被

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以3,620,6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4日起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4、驳回上海龙放建筑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及反诉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目前被告已上诉。

进展情况：二审已开庭，待判决。

7、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公主岭市志龙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公主岭妇产医院弱电工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请求

仲裁委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工程合同》；2、请求仲裁委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款655,255元；3、请

求仲裁委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2016年4月26日-2017年10月26日）357,113.97元；两项共计：1,012,368.97

元；4、请求仲裁委裁决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

公司已收到裁决书。 裁决结果如下：1、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本案合同及补充合同；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支付合同款项471,347.34元；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52,252.51元，以及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471,347.34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4、仲裁费用49,479.25元，申请人承担22,265.84元，被申

请人承担27,213.81元，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用27,213.81元。

进展情况：公司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立案材料并已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案件指定由公主岭市人民法院

执行。

8、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2015年 12月 10日， 原被告就 “涉县偏店 49兆峰瓦并网发电站项目 ” 采购事宜签订编号

ZAX-WL-2015-923号《产品采购合同》，约定原告采购49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组件，合同价款191,100,000元。 其中30兆

瓦价款117,000,000元，19兆瓦74,100,000元。合同生效后，原告向被告支付30兆瓦价款90%作为预付款，即105,300,000

元，交货期限2015年12月30日；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19兆瓦价款90%，即66,690,000元，交货期限2016年3月底前。 上述

30兆瓦和19兆瓦组件余款10%在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后支付。 原告合计支付了预付款171,990,000元后，被告仅向原告交付

了30兆瓦组件。鉴于被告迟延交付19兆瓦组件长达一年多，原告于2017年11月6日向被告发出关于解除19兆瓦组件供货的

解约函，要求被告退还预付款66,690,0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 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解除《产品采购合同》中关于19

兆瓦组件供货的行为有效；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货款人民币66,69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根本

违约的违约金人民币14,820,000元；4、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进展情况：已提交撤诉申请。

9、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2015年12月2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信息化集成及厂区安防监控

项目施工合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申请人现有厂区整体搬迁的问题，合同中的安防监控部分未实施。 2017年3月10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实验室信息化集成部分验收完毕合格。 2017年8月1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了《武桥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信息化集成及厂区安防监控项目施工合同项目决算书》， 决算书就整个合同决算如下： 结算价65,

501,427.45元，已付款18,087,328.90元，剩余未付款的还款计划为2017年8月前支付1,388,313.45元，于2017年9月前支付

5,000,000元， 于2017年10月前支付5,000,000元， 于2017年12月前支付9,825,214.12元， 于2018年6月前支付13,100,

285.49元，于2018年12月前支付13,100,285.49元。 决算书显示的已付款18,087,328.9元，含已收承兑票据金额，部分承兑

票据未能兑现。经核算，截至目前，申请人收到合同款项总计17,487,328.9元，剩余48,014,098.6元未支付。仲裁请求：1、申

请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未付合同款项48,014,098.6元；2、申请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自2017年8月29日起按

申请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应付未付的工程款价款的利息51,577.30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3、申请裁决被

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违约金，按照每日应付未付金额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4,614,772.91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

日）；4、申请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包括申请人聘请代理律师的费用，以及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受理费和处

理费等。 以上合计52,680,448.81元。

案件已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未付工程款34,813,813.06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7

年9月9日至2018年6月7日的逾期付款利息652,011.66元，并以欠付工程款34,813,813.0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自2018年6月8日起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6年6月8日至2018年6月7日的违约金6,378,565.51元， 并以被申请人应付未付的工程款34,813,

813.06元为基数、 按照每年30%的标准、 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自2018年6月8日起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

金；4、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为本案支出的保全担保服务费79,000元；5、本案仲裁费299,074.47元（已由申请人预交），由申

请人承担30%即89,722.34元，被申请人承担70%即209,352.13元，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209,352.13元；6、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进展情况：已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材料。

10、原告：南通联泰网络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南通联泰公司向海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安消技术支付工程款682,142.2

元、逾期利息54,812.9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案件进展：已开庭，待判决

11、申请人：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中信博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中安消技术支付货款140,000元；支付逾

期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承担律

师费3,000元；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及保全费1,500元。

进展情况：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140,0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8年7月10日起，

以1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前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因本案件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4、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5、本案仲裁费10,885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已申请强制执

行。

12、原告：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情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中信博向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77,000元；

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55,400元，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4,987.15元（以277,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自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计算，暂算至2018年7月5日）；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13、原告：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情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

判令中安科向兴业财富支付债券本金2,850万元、利息489,926.71元（以人民币2,8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

2017年11月12日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2、 判令中安科向兴业财富支付逾期利息118,254.74元 （以人民币28,989,

926.7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3月31日，暂算至2018年5月3日）；3、判令中安科向兴

业财富支付罚息478,333.79元（以人民币28,989,926.71元为基数，按日0.5‰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2018年5月3日）；4、判令被告中安科承担兴业财富律师费200,000元，保全担保费损失29,786.00元。 5、本案收理费、

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14、原告：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情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2,641.6万元，利息454,101.90元（以人民币2,641.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2017年11

月11日起计算2018年3月31日）。 2、判令支付逾期利息109,607.62元（以人民币26,870,10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

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之，暂计至2018年5月3日）。 3、判令中安科向兴业财富支付罚息443,356.68元

（以人民币26,870,101.9元为基数，按日0.5‰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日）。4、判令

被告中安科承担兴业财富律师费200,000元，保全担保费损失27,623元。 5、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1、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贵阳第一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地集团（贵阳白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因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马掌坡路伊顿公馆智能系统安防工程纠纷，上海擎天向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478,804元；2、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实际付清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的利息为44,863.28元。 上

述款项共暂计523,667.28元。 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2、原告：南京金勉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2012年5月7号，原被告签订《徐州大龙湖酒店机房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徐州绿地大龙湖网

络安保机房工程，合同总价为258,000元。 因履行合同过程中新增工程款纠纷，原告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要求上海擎天支付新增工程款143,250.61元，承担律师费15,000元，以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3、原告：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10,000万元，利息1,719,041.10元（以人民币10,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2017年11

月11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以人民币101,719,041.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

自2018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日为414,928.92元）；3、判令被告支付罚息（以人民币101,

719,041.10元为基数，按日0.5‰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日为1,678,364.18元）；4、

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40万元、保全担保费损失104,212元；5、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原告：上海添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一）、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二）、中安消（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三）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海添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一和被告二支付违约金780,114元；2、被告一和被告二赔偿原告装修损失179万元；3、被告三返还押金130,019元及物业

管理费21,276元。

5、原告：王育华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深圳威大股权转让款纠纷，王育华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

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318,4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4,318,40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自2018年4月13

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现暂计至2018年8月8日为人民币155,462.4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6、申请人：山东鸿儒电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山东鸿儒电梯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裁决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设备款3,458,6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30,483元；2、因本案件产生的仲裁费、律师费50,000元、差旅费

5,00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7、原告：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一）、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二）、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三）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向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被告一支付劳务报酬37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逾期付款之日计算至被告实

际支付之日）；2、请求判令被告二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因本案件产生的诉讼费用、律师费、担保费、办案费等均由被告承担。

8、申请人：北京一亩地儿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崇礼太舞一期营地K座酒店项目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北京一亩地儿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

仲裁，请求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457,9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20,000元（以457,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1.3-1.5倍为标准，自2017年10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暂计477,900

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10,000元；3、本案件的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9、原告：北京中科科工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中天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一）、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二）、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被告

三）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北京中科科工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

令三被告给付原告未结工程款371,501.50元；2、 请求判令被告一按照迟延给付期限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8,429.51元；3、请

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深化设计费以及顾问咨询费等合计345,106.99元。以上三项共计755,038.00元。4、请求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10、申请人：北京思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北京思保科技公司向北京仲裁委提起仲裁，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合同金额618,069元；2、请

求裁决被申请人从2018年8月31日起，到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所欠合同金额618,06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未付款项的违约金；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发生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4、请

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全部仲裁费用。

11、原告：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宝胜科技公司向江苏宝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货款929,636.70元，

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相关费用。

12、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1,816,692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6,202.75元（按合同总金额1%计算）；以上二项诉讼请求

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1,842,894.75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3、申请人：江苏帝一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江苏帝一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货

款418,724.8元；2、被申请人以418,724.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申请人自2017年5月26日暂计至

2018年10月23日的利息25,803元，实际主张到付清货款之日。3、被申请人支付20,000元补偿申请人花费的律师费；4、被申

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14、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服务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令被申请人支付服务

费用424,875元；2、裁令被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失16,583元（自2017年11月11日按年利率4.35%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最终

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23,369元、保全费2,727.29元、保全担保费1,324.4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15、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服务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令被申请人支付服务

费用429,750元；2、裁令被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失16,773元（自2017年11月11日按年利率4.35%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最终

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23,617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16、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工程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令被申请人支付合同

价款33,666.88元；2、裁令被申请人支付延期违约金810元（自2018年3月15日按年利率4.35%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最终

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2,55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17、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工程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依法裁令被申请人（中

安消技术）支付合同价款44,000元；2、依法裁令被申请人赔偿延期付款利息1,058元；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2,992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

18、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技术服务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依法裁决被申请人

（中安消技术）支付服务费162,500元；2、依法裁决被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失6,342元；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9,987.5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

19、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依法裁决被申请人

（中安消技术）支付合同价款119,676元；2、依法裁决被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失4,555元；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7,804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

20、申请人：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依法裁决被申

请人（中安消技术）支付服务费361,275元；2、依法裁决被申请人赔偿利息损失14,100元；3、本案仲裁费、律师费20,125元

由被申请人承担。

21、原告：北京同人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北京同人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102,702元；2、判令被告支付本次诉讼费用。

22、原告：北京安集瑞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票据追索权纠纷，北京安集瑞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商业承兑汇票本金472,617元及支付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3月23日计算至支付日止）；2、判令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23、原告：包头市昌宏艺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包头市昌宏艺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包头市石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625,097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时

止）；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因诉讼产生的费用。

24、原告：西安博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工程合同纠纷，西安博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工程款3,249,15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65,795.29元（按照北京银行同期1年定期存款利率2.025%计

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

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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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中安消物联传感（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累计为

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11月，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3亿元，期限为合同签订之

日起1年，以质押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中安消物联传感（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

100%股权的形式为公司本次融资申请作担保，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229）。 经协商，修改本合同约定贷款期限

由12个月变为24个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13497

法定代表人：王正华

注册资本：128302.0992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28弄5、6号一楼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物

业管理，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关财务及更多信息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2018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对贷款期限进行了展期，贷款期限由12个月修改为24个

月。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融资担保授权范围内， 因此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9、2018-04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1,748,739,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0.6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